附件9

包头市中考信息科技考试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内教发〔2022〕9号）文件精神，做好全市中考信息科技科目组织实施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依据，以现行初中信息科技教材为基本素材，在考查学生信息科技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注重考查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考试对象

全市所有参加初中升学考试的在校在籍学生及社会考生。

三、考试时间

九年级第二学期组织实施。

四、考试形式与计分

中考信息科技科目的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的基本素养和学科能力，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命题、建立题库、制定评分标准，采用统一的考试系统，全部在计算机上进行操作。

采取闭卷形式，时间为20分钟，全卷由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和操作题3类题型组成，每场考试的试题由计算机考试系统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组卷，结束后，由系统自动评分，满分10分。

五、免考规定

因残疾丧失上机操作能力，或因伤病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的考生，须持相关证明提出申请并经审核批准后方可予以免考，具体申请、审核、批准程序由各旗县区确定。所有免考学生信息上报市中招办，成绩以合格（6分）计。

六、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中考信息科技考试在市教育局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市考试中心牵头

组织，市电化教育馆负责考试命题，各旗区教育局具体落实考试安排。

（二）强化条件保障

加强师资配备及学生上机操作等方面的条件保障，满足正常教学需要，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课程，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大力开展标准化考点建设，提高考点信息化建设水平，改善考试条件，营造平安考试的良好环境。

（三）严格考试管理

强化考试安全保密制度建设，规范考务组织管理，确保考试实施安全有序。强化考试队伍建设，重视考务和监考人员培训。强化考风考纪建设，加强诚信教育和诚信档案管理，建立健全考试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四）做好宣传引导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力度，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及时回应学生、家长和社会关切，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引导家长和社会更加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